
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秘書處就屯門區議會文件 2020 年第 A24 號的綜合

回覆如下： 

 

本處得悉有議員提交一份題為「民政處阻礙議員工作罄竹難書 居民權益何

處可保」的討論文件（下稱「題述文件」），其中並包含一項動議。就題述文件提

及對本處及秘書處的不滿，我們留意到當中包含多項未有事實支持的指控。就此，

本處未能認同題述文件的內容，並對相關的動議深表遺憾。此外，本處就題述文

件內的事項作出綜合回覆如下： 

 

1. 屯門區議會會議相關事宜 

 

根據《區議會條例》（香港法例第 547 章）第 61 條，區議會的職能包括就地

區行政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及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情況下推動區內社區、康

樂及文化活動和環境改善計劃等。區議會的討論事項須符合《區議會條例》的規

定。 

 

題述文件指「秘書處刻意審查六四議案、追究警暴等會議項目內容，遇有不

合意之處更拒絕納入會議議程及提供秘書服務」並非事實。第六屆屯門區議會曾

於本年 5月 5日舉行第四次會議，而秘書處曾就該會議收到一份題為「要求中央

政府切實聽取港人(包括屯門居民)意見」的討論文件，文件提交人為屯門區議會

主席。然而，由於該文件涉及非屯門地區層面的事宜，屯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

政處」)對其屬於《區議會條例》第 61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有保留。根據《屯

門區議會會議常規》（下稱「會議常規」）第 6(5)條，主席須負責批准區議會會議

的議程，並須確保議程項目不會與《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規定的區議會職務

有所抵觸。 

 

秘書處曾就上述事宜透過電郵向主席提出建議，並請她慎重審視有關事宜並

作出決定。此外，秘書處職員透過電話向主席講解民政處的立場，主席備悉有關

立場，亦沒有表示異議，故此，民政處及秘書處從未擅自更改會議議程。就上述

事宜，民政處曾清楚表明其立場，即秘書處將不會發出上述不符合《區議會條例》

的文件，而民政處職員和其他政府部門人員亦不會出席或參與討論相關文件。及

後，屯門區議會主席於 5 月 26 日舉行的第三次特別會議上，堅持將上述不符合

《區議會條例》的文件納入議程，故民政處職員未有參與討論相關文件。 

 

本處重申，區議會的職能須符合《區議會條例》。在處理區議會事務期間（包

括某一討論事項是否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61條所訂明的區議會職能），民政處

會按需要徵詢相關政策局及／或政府部門的的意見。在考慮相關部們的意見後，

如發現某一討論事項不符合《區議會條例》所訂定的職能，政府會作出跟進，例



如致函區議會主席陳述相關問題要求主席跟進。如區議會仍保留與《區議會條例》

不符的職權範圍或討論事項，民政處則未能就有關項目提供秘書服務，而民政處

職員和其他政府人員亦不會出席該部分會議或參與討論相關文件。 

 

2. 社區危機應對小組及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採購防疫用品相關事宜 

 

題述文件指「民政處以行政措施阻撓下，縱然成功購置防疫用品……」並非

事實。屯門區議會轄下社區危機應對小組（下稱「危機小組」）於本年 3月 10日

舉行的屯門區議會第三次會議上正式成立，並於本年 3 月 20 日召開其第一次會

議。危機小組按屯門區議會決議，落實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購買各種防疫用

品，包括分別以 100萬元購買外科手術口罩、以 100萬元購買可替換式面罩（俗

稱「豬咀」）使用的濾罐或濾棉、以 40 萬元購買酒精搓手液、以 30 萬元購買消

毒濕紙巾，以及以 30萬元購買漂白丸。 

 

採購外科手術口罩 

 危機小組於 3 月 20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議決邀請地區團體提交活動計劃

書，以及成立不少於三人的獨立評審團。秘書處已按危機小組的決議於本年 3月

27日去信 11個政府部門／機構，邀請他們成為獨立評審團成員，惟於截止日期

前沒有收到表示答應的回覆。及後，秘書處再按危機小組於 5月 4日舉行的第二

次會議上的決議，於本年 5月 8日去信八個政府部門／機構，邀請他們成為獨立

評審團成員。截至本年 7月 3日，秘書處收到其中三個部門／機構回覆答應成為

獨立評審團成員，但其中一名受邀人士表示希望以個人身份參與。危機小組成員

現正考慮有關事宜。秘書處會適時與召集人作出跟進。 

 

採購可替換式面罩（俗稱「豬咀」）使用的濾罐或濾棉 

危機小組於 3 月 20 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同意待民政事務總署（下稱「總

署」）就屯門區議會以 100萬元採購可替換式面罩（俗稱「豬咀」）使用的濾罐或

濾棉作出回覆後再跟進有關事宜。其後，總署於 5月 22日致函屯門區議會主席，

指若區議會通過未能符合《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內的規定或原則的撥款申請，

有關撥款申請將不獲批准。就此，截至本年 7 月 3日，秘書處尚未就有關事宜收

到任何跟進指示。 

 

採購酒精搓手液、消毒濕紙巾及漂白丸 

 危機小組於第一次會議議決邀請地區團體提交活動計劃書，並於本年 5月 4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建議揀選屯門體育會成為危機小組的夥拍團體。有關

建議獲屯門區議會於本年 5月 5日舉行的第四次會議上通過作實。及後，在屯門

區議會主席同意下，屯門區議會透過傳閱文件方式通過了屯門體育會遞交的社區

參與計劃撥款申請表。截至本年 7月 3日，秘書處已收到屯門體育會呈交的兩項



採購物品樣本（即酒精搓手液及漂白丸），並已透過電郵方式諮詢危機小組成員

的意見。屯門體育會備悉相關意見，並已開展有關工作。秘書處會適時跟進剩餘

採購物品樣本（即消毒濕紙巾）事宜。 

 

 總括而言，題述文件忽略了危機小組及秘書處就採購防疫用品一事所付出的

努力，並僅以「以行政措施阻礙」一句輕輕帶過，是不符事實的說法。 

 

3. 公民權利地區發展委員會（因應民政事務總署建議，此委員會只討論屯門區

內公民權利相關事宜）（下稱「公委會」）及其轄下工作小組相關事宜 

 

屯門區議會曾於 2020 年 1 月 21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就有議員建議成立

「公民權利發展委員會」作出討論。民政處曾於上述會議向屯門區議會提供意見，

指由於「公民權利發展委員會」的名稱及擬議的職權範圍超越《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列的職能，屯門區議會需要考慮修訂有關委員會的名稱及職權範圍。經

討論後，屯門區議會議決通過成立公委會，並為其制訂一項職權範圍。 

 

其後，民政處曾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致函公委會主席，表示政府需就公委會

的建議職權範圍是否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有關區議會的職能進行內部諮

詢，並建議公委會主席押後原定於 2 月 27 日舉行的公委會會議。民政處得悉公

委會主席最終在未有本處支援下自行召開會議，並通過修訂公委會的職權範圍。

此外，屯門區議會主席亦曾於 3 月 20 日就公委會事宜致函總署署長，並獲後者

於 4月 27日回覆，指政府對公委會的名稱、職權範圍屬於《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有保留，並建議屯門區議會重新審視該委員會的名稱及

職權範圍。 

 

就題述文件指「秘書處及民政處不斷質疑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有問題，更至今

拒絕承認委員會的之合法性及不提供秘書服務」，綜合上述背景資料，總署已就

公委會的名稱及其職權範圍作出明確的回覆及建議。民政處重申，區議會及其轄

下委員會的設立、組成及其相關職能等，均須要符合《區議會條例》。在處理區

議會事務期間，民政處會按需要徵詢相關政策局及／或政府部門的意見。在考慮

相關政策局及／或政府部門的意見後，如發現區議會擬議成立的委員會不符合

《區議會條例》所訂職能，政府會作出跟進，例如致函區議會主席陳述相關問題

要求主席跟進，重新審視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等。如區議會仍保留與《區議會條例》

不符的職權範圍，民政處則未能就有關項目提供服務，而其職員和其他政府人員

亦不會出席該部分會議或參與討論相關文件。就公委會的後續安排，民政處歡迎

屯門區議會就公委會及其轄下工作小組的名稱及職權範圍作出適當修訂，以便政

府再作研究。若確認經修訂後的名稱及職權範圍符合《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所

述有關區議會的職能，民政處將盡快為該委員會的運作提供支援。 



4. 元朗、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聯席工作小組相關事宜 

屯門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下稱「交委會」）於本年 2 月 24 日舉行

的第一次會議上，通過成立交委會轄下「元朗、屯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聯席工作

小組」（下稱「聯席小組」）及其職權範圍，並議決由交委會主席擔任聯席小組的

屯門區代表，負責與元朗區議會方面進行聯絡。及後，交委會於本年 4 月 27 日

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通過經修訂的聯席小組職權範圍。秘書處已於本年 5月 4日

發信邀請交委會委員加入聯席小組，並於本年 5月 13日將有關名單通知各委員。 

 

由於屯門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的《會議常規》條文有不少差異之處，而兩者

均未有就跨區或聯席會議的安排作出規範。就此，屯門區議會秘書處知悉交委會

主席需時與元朗區議會方面就聯席小組的運作細節（包括召集人人選、會議程序

及運用區議會撥款安排等）進行磋商，而有關進度並非屯門區議會秘書處控制範

圍之內。題述文件不單沒有正面評價屯門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相關議員自聯席小

組成立至今所作的努力，並在不清楚事實緣由的情況下聲稱聯席小組未有正常運

作，是極不負責的表現。 

 

5. 以「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設置的區議會告示板相關事宜 

 

有關事宜已分別於 2020年 3月 6日、4月 17 日及 6月 12日舉行的財務、行

政及宣傳委員會作出討論。民政處代表曾於上述會議表達處方的清晰立場，即根

據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有關指引，地區小型工程項目不應為個別人士或團體提供專

享利益及／或私人利益。設置告示板的目的，是向公眾發放屯門區議會資訊，倘

若開放部分告示版供個別區議員使用，或不符合設立告示板的原意。如個別區議

員使用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撥款設置的區議會告示板作個別宣傳，或有潛在的利益

衝突，與地區小型工程計劃有關指引不符。 

 

若議員希望知悉有關事宜的討論過程及結果，可參閱上述會議的會議記錄或

錄音。 

 

6. 區議會議員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安排 

 

區議員在申領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時，須確保其申請符合《有關香港特別行

政區區議會議員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安排的指引》（下稱《酬津指引》）所

訂明有關的申領條件。區議會秘書處在收到區議員的申請後，須按《酬津指引》

仔細審批所有相關文件及資料，並在有需要時就有關申領項目是否符合《酬津指

引》的要求向總部尋求進一步指示。如發現提供的申請資料不足或填寫的資料有

錯漏，秘書處會要求有關區議員提供補充資料或作出更改。如對申請有疑問，秘

書處亦會要求有關區議員澄清，以確保所有申請均符合《酬津指引》所訂明的要



求，從而確保公帑得以善用。 

 

在區議員提供足夠的文件及資料，以證明其申請符合《酬津指引》所訂明的

申領條件後，秘書處會安排發還款項予區議員。而根據《酬津指引》，如區議員

不符合該指引所訂有關申領酬金、津貼、開支償還款額和任滿酬金的資格準則，

其申請不獲受理。如當局在支付或發還款項後，發現該名區議員不符合資格，或

發現錯誤發放部分款項，該名區議員必須把有關款項退還政府。 

 

就屯門區議會而言，由於本屆屯門區議會有較多新上任的區議員，為協助他

們確保所有申請均符合《酬津指引》所訂明的要求，秘書處會就有疑問的申請個

案聯絡相關區議員，以避免及減少日後因發現其申請個案不符合資格，或發現錯

誤發放部分款項，導致該名區議員須安排把有關款項退還政府的情況。 

 

就印刷及宣傳物品的開支方面，《酬津指引》訂明印刷及宣傳物品所涉及的全

部開支必須為完全用於履行區議會職務所需的費用。由於本屆有些區議員申請發

還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宣傳物品內容涉及非地區層面的事宜，同樣地，為避免錯

誤發放部分款項，導致該名區議員須安排把有關款項退還政府的情況，秘書處須

就其內容是否符合《酬津指引》的要求向總部尋求進一步指示，並會在稍後就這

些申請個案作出回覆。 

 

就議員開設辦事處的地點方面，根據《酬津指引》，區議員如欲申領發還辦公

地方開支，只須確保其辦事處設於所屬區議會的範圍內。就此，秘書處亦會協助

房屋署向議員發放有關租用辦公室的資訊。 

 

屯門民政事務處 

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 

 


